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中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项目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湾乡张家湾村
联系人：林志利

	项目名称
及简介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中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湾乡张家湾村，成立于2014年6月，主要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进行发电。

为落实国家制定的“开发与节约并存，重视环境保护，合理配置资源，开发新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的方针，充分利用河北省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建设单位在承德市围场县规划建设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湾乡20兆瓦光伏发电站项目，该项目于2015年8月取得《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编号：承发改审批备字〔2015〕9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安装260Wp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其他附属设备,通过新建35KV开关站以单回35千伏线路接入张家湾35千伏变电站送出。建设地点：张家湾乡张家湾村。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湾乡20兆瓦光伏发电站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竣工完毕后，同期投入试运行。建设项目自试运行以来，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

（1）光伏阵列区

光伏阵列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工频电场。检测结果见表4-5至表4-6。

表4-5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巡检工
逆变器巡检
2.0
66.7-67.1

64.3-65.5
85

符合

箱式变压器巡检
2.0
67.8-68.4

85

符合

表4-6  工频电场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kV/m）

接触限值（kV/m）

结论

巡检工
逆变器巡检
2.0
0.04

5

符合

箱式变压器巡检
2.0
0.05

5
符合
由检测结果可知，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工频电场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巡检工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2）开关站

开关站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工频电场。检测结果见表4-7至表4-8。

表4-7  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巡检工
二次设备室巡检
0.5
68.1-68.5

69.1-69.5
85

符合

低压配电室巡检
0.5
66.8-67.4

一次设备室巡检

0.5

68.9-69.7

SVG无功补偿室巡检
0.5

71.9-72.7

SVG变压器巡检

0.5

78.2-78.6

接地补偿装置巡检

0.5

72.4-72.8

水泵房巡检

0.5

70.6-70.7

表4-8  工频电场检测结果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kV/m）

接触限值（kV/m）

结论

巡检工
二次设备室巡检
0.5
0.05

5
符合

低压配电室巡检
0.5
0.05

一次设备室巡检

0.5

0.06

SVG无功补偿室巡检

0.5

0.07

SVG变压器巡检

0.5

0.32-0.33

接地补偿装置巡检

0.5

0.06

由检测结果可知，开关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工频电场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其中巡检工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A）不属于噪声作业。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一般。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与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监护等情况基本能够符合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经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已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建议：

（1） 建设单位应根据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实际情况，在今后应对新招人员进行岗前职业健康体检，对于离岗人员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体检，对于在岗职工按照要求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体检。

（2）建设项目投产后，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结果应当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3）建设项目应加强作业场所的防护设施的维护，确保防护设施正常运行。

（4）建设项目生产（运行）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及申报。

（5）建设单位应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防护用品，并定期为其发放个人防护用品。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加强现场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并督促员工正确佩戴；

2、持续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3、补充完善现场警示标识设置情况。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8.6.27
	刘佳、赵芳芳

	采  样
	2018.6.28-30
	丁文强  党嗣秋

	检  测
	/
	/

	项目负责人
	张志军
	报告编制人
	赵芳芳

	建设单位陪同人
	林志利


